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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八 年 一 月 九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配 方 粉 出 口 管 制 的 檢 討 工 作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配 方 粉 出 口 管 制（ 俗 稱「 限 奶

令 」）的 實 施 情 況、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調 查 數 據 以 及「 限 奶 令 」

的 檢 討 工 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2013 年 初，大 量 水 貨 活 動 導 致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失 效，個

別 牌 子 配 方 粉 嚴 重 缺 貨 。 政 府 為 了 穩 定 本 地 配 方 粉 供 應 ， 於

2013 年 3 月 1 日 實 施 「 限 奶 令 」
1
。  

 

3. 政 府 在 2013 年 實 施「 限 奶 令 」時 已 表 示 ，「 限 奶 令 」

屬 短 期 措 施 。 「 限 奶 令 」 已 經 實 施 了 超 過 四 年 半 。 期 間 ， 政

府 持 續 地 檢 視 「 限 奶 令 」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政 府 認 為 現 在 是 時 候

對 「 限 奶 令 」 作 出 一 個 更 全 面 、 更 深 入 的 檢 討 。 涉 及 的 考 慮

多 且 複 雜 ， 政 府 會 持 客 觀 及 沒 有 前 設 的 態 度 進 行 檢 討 。  
 
 
已 實 施 的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改 善 措 施  
 
4. 除 了 引 入「 限 奶 令 」以 穩 定 本 地 配 方 粉 供 應，政 府 與

配 方 粉 業 界 以 及 零 售 業 界 共 同 商 討 並 實 施 了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，

務 求 保 障 配 方 粉 的 穩 定 及 足 夠 供 應。 已 實 施 的 配 方 粉 供 應 鏈

改 善 措 施 有 ︰ 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除 非 獲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發 出 許 可 證 ， 否 則 任 何 人 禁 止 從 香 港 輸 出 供 36 個 月 以

下 嬰 幼 兒 食 用 的 配 方 粉 。 考 慮 到 自 用 需 要 ， 每 名 16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在 每 24 小

時 計 的 首 次 離 境 時，可 攜 帶 淨 重 不 超 過 1.8 公 斤 的 配 方 粉（ 約 等 於 兩 罐 份 量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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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應 急 儲 備：配 方 粉 供 應 商 自 發 地 在 任 何 時 間 提 供

共 165 萬 罐 最 普 及 的 配 方 粉 產 品 作 儲 備，為 本 港

嬰 幼 兒 預 留 充 足 配 方 粉 供 應 。  
 

(b) 增 設 本 地 需 求 專 用 的 供 應 渠 道：由 香 港 嬰 幼 兒 營

養 聯 會
2
及 港 九 藥 房 總 商 會 共 同 推 出 的 「 奶 粉 券

計 劃 」，作 為 本 地 嬰 幼 兒 的「 供 應 安 全 網 」。本

港 母 親 可 以 向 配 方 粉 供 應 商 申 請「 奶 粉 券 」，憑

獲 發 的 「 奶 粉 券 」 於 全 港 約 90 間 指 定 藥 房 訂 購

配 方 粉 。  

 

(c) 優 化 供 應 鏈 ： 配 方 粉 供 應 商 增 加 向 藥 房 送 貨 次

數，有 需 要 時 每 天 送 貨；並 實 施 及 加 強 各 項 預 訂

服 務 （ 包 括 訂 購 熱 線 、 上 門 送 貨 及 零 售 點 取 貨

等 ） 。  

 

 

政 府 監 察 「 限 奶 令 」 運 作 的 主 要 工 作  
 
5.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監 察 多 項 數 據 及 進 行 市 場 調 查，以 監 察

「 限 奶 令 」 以 及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運 作 。 有 關 數 據 以 及 觀 察 如

下 。  

 
（ 一 ） 監 察 配 方 粉 的 貿 易 （ 進 口 、 轉 口 及 留 用 進 口 量 ）  
 
6. 整 體 來 說，配 方 粉 進 口 貨 量 及 轉 口 貨 量 在 過 去 十 年 均

持 續 增 加。自「 限 奶 令 」於 2013 年 實 施 後，留 用 進 口 貨 量 則

保 持 穩 定 。 2000 年 至 2017 年 （ 首 三 季 ） 配 方 粉 的 進 口 、 轉

口 及 留 用 進 口 量 的 趨 勢 見 圖 1。  
 
 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香 港 嬰 幼 兒 營 養 聯 會 由 多 家 配 方 粉 生 產 商 在 本 港 的 公 司 所 組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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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監 察 「 限 奶 令 」 檢 控 及 定 罪 的 個 案 數 字  
 
7. 2014 年 至 2017 年（ 首 三 季 ）因 違 反「 限 奶 令 」而 被 檢

控 及 被 定 罪 的 個 案 數 字 見 下 表 。  

 

年 份  
因 違 反 「 限 奶 令 」 而

被 檢 控 的 個 案 數 字  
被 定 罪 的 個 案 數 字  

2014 5 160 宗  5 114 宗  

2015 4 490 宗  4 445 宗  

2016 3 830 宗  3 802 宗  

2017（ 首 三 季 ） 2 884 宗  2 850 宗  

 
（ 三 ） 進 行 市 場 調 查 ， 監 察 配 方 粉 的 供 應 情 況 及 價 格  
 
8. 現 行 的 市 場 調 查 方 法 主 要 是 調 查 2 個 主 要 品 牌（ 美 贊

臣 及 美 素 佳 兒 ） 的 最 普 及 產 品 （ 共 6 款 產 品 ） 。 每 次 調 查 涉

及 5 區（ 參 考 以 往 調 查 顯 示 零 售 點 未 可 即 時 供 貨 情 況 比 較 明

顯 的 地 區 ）。 調 查 員 如 第 一 次 進 入 被 隨 機 抽 樣 調 查 的 零 售 點

不 能 即 時 買 得 指 定 配 方 粉 ， 便 視 作 一 次 缺 貨 。 為 了 更 全 面 和

深 入 了 解 配 方 粉 市 場 的 銷 售 情 況 （ 包 括 存 貨 情 況 和 價 格 ） ，

政 府 將 會 調 整 有 關 調 查 的 方 法 ， 詳 情 見 下 文 第 13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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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︰香港嬰幼兒配方粉的進口, 轉口及留用進口貨量

(2000 ‐ 20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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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整 體 而 言，各 區 總 缺 貨 率 持 續 改 善，有 個 別 地 區 有 間

歇 性 未 可 即 時 供 貨 情 況 的 現 象 ，較 明 顯 出 現 此 情 況 的 區 域 有

元 朗、北 區、深 水 埗 及 大 埔。於 2017 年，藥 房 的 平 均 缺 貨 率

為 12%，較 大 型 連 鎖 店 的 缺 貨 率（ 8%）為 高。一 般 稱 為 第 3 階
段 的 產 品 （ 泛 指 適 合 1-3 歲 嬰 幼 兒 食 用 的 產 品 ） 的 缺 貨 率 ，

高 於 一 般 稱 為 第 1 階 段 的 產 品 （ 泛 指 適 合 0-6 個 月 大 嬰 幼 兒

食 用 的 產 品 ） 及 第 2 階 段 的 產 品 （ 泛 指 適 合 6 至 12 個 月 嬰

幼 兒 食 用 的 產 品 ）的 缺 貨 率。上 述 2 個 主 要 品 牌 自 2014 年 至

2017 年 的 平 均 缺 貨 率 見 圖 2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註 1︰  2014年 4月 至 7月 期 間 ， 美 素 佳 兒 的 整 體 缺 貨 率 維 持

在 30%至 50%。 期 間 為 「 限 奶 令 」 實 施 初 期 。  
 

註 2︰  2016年 3月 至 4月 期 間 ， 美 素 佳 兒 需 更 換 產 品 包 裝 ，

導 致 缺 貨 率 大 幅 上 升 ， 但 情 況 於 2016年 5月 持 續 改

善 。 期 間 為 法 定 配 方 粉 成 份 及 營 養 標 籤 要 求 生 效 實

施 初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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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監 察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運 作（ 例 如 預 訂 服 務 的 使 用 情 況 ） 
 
10. 各 主 要 配 方 粉 供 應 商 透 過 不 同 類 型 的 預 訂 服 務，保 障

本 地 的 穩 定 供 應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留 意 到 透 過 預 訂 服 務 出 售 配 方

粉 的 數 目 持 續 下 降 。 由 2016 年 11 月 起 至 2017 年 9 月 ， 除 了

2017 年 3 月 有 18 罐 配 方 粉 經 由「 奶 粉 券 計 劃 」出 售 外，没 有

任 何 配 方 粉 經 由「 奶 粉 券 計 劃 」出 售（ 詳 情 見 圖 3）。由 配 方

粉 供 應 商 提 供 的 預 訂 服 務 使 用 量 低， 反 映 整 體 市 場 供 應 一 般

而 言 充 足 穩 定 。  
 

 
 
 
「 限 奶 令 」 的 檢 討 工 作  
 
相 關 考 慮 因 素  
 
11. 政 府 就「 限 奶 令 」的 檢 討 沒 有 前 設，即 是 說 現 階 段 假

設 檢 討 後 「 限 奶 令 」 會 被 撤 銷 、 維 持 現 狀 或 放 寬 都 是 言 之 尚

早 。 我 們 在 檢 討 時 會 考 慮 的 問 題 包 括 ︰ （ 一 ） 是 否 能 有 效 保

障 本 地 嬰 幼 兒 獲 得 足 夠 及 穩 定 的 配 方 粉 供 應 ？ （ 二 ） 是 否 有

長 遠 措 施 保 障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有 效 運 作 ？（ 三 ）撤 銷 或 放 寬「 限

奶 令 」對 社 會 的 影 響（ 例 如 大 幅 度 惡 化 了 水 貨 活 動 及 有 關 地

區 的 環 境 衞 生 ） ？ （ 四 ） 其 他 相 關 的 因 素 及 發 展 （ 如 近 期 內

地 調 整 特 殊 配 方 嬰 幼 兒 奶 粉 的 關 稅 ）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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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︰七大主要供應商透過預訂服務出售配方粉數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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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步 驟  
 
12. 我 們 會 在 尊 重 市 場 機 制 及 兼 顧 市 民 關 注 的 前 提 下 釐

定 未 來 路 向 。 檢 討 的 主 要 步 驟 包 括 ︰  
 

（ 一 ）  透 過 市 場 調 查，更 全 面 和 深 入 了 解 配 方 粉 市 場

的 銷 售 情 況 （ 包 括 存 貨 情 況 和 價 格 ） 。  
（ 二 ）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，進 一 步 了 解 本 港 父 母 購 買 配 方

粉 的 消 費 習 慣 。  
（ 三 ）  與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委 員 會 3進 一 步 探 討 保 障 配 方

粉 供 應 鏈 有 效 運 作 的 長 遠 措 施（ 最 近 一 次 會 議

剛 於 2017年 12月 初 舉 行 ）。與 其 他 相 關 持 份 人

士 交 換 意 見 。  
（ 四 ）  政 府 發 表 檢 討 報 告 。  

 
收 集 更 全 面 的 資 料 及 數 據  
 
13. 我 們 認 為 更 全 面 和 深 入 了 解 配 方 粉 市 場 的 銷 售 情 況 ，

以 及 本 港 父 母 購 買 配 方 粉 的 消 費 習 慣 ，是 整 個 檢 討 的 重 要 基

礎 。 就 市 場 調 查 而 言 ， 我 們 會 從 現 時 覆 蓋 兩 個 主 要 品 牌 ， 擴

大 至 按 客 觀 市 場 數 據 涵 蓋 本 地 市 場 的 主 要 配 方 粉 產 品；就 調

查 區 域 而 言，我 們 會 從 現 時 每 次 調 查 5個 區 域，改 為 每 次 均 調

查 全 港 18區； 我 們 亦 會 在 第 一 次 進 入 的 零 售 點 不 能 即 時 買 得

配 方 粉 的 情 況 下 ， 進 一 步 確 定 (a) 該 零 售 點 在 三 個 日 曆 天 內

就 該 配 方 粉 的 供 貨 情 況 ， 以 及 (b) 該 零 售 點 附 近 同 類 零 售 點

的 配 方 粉 存 貨 情 況 。 除 了 上 述 隨 機 抽 樣 調 查 外 ， 我 們 亦 會 就

曾 未 能 即 時 買 得 配 方 粉 的 零 售 點 作 專 項 跟 進 調 查， 以 了 解 有

關 零 售 點 是 偶 然 或 持 久 缺 貨。 我 們 同 時 會 注 意 配 方 粉 的 市 場

價 格，包 括 調 查 藥 房 和 大 型 連 鎖 銷 售 商 的 存 貨 情 況 及 零 售 價

比 較 。  
 
14. 我 們 會 透 過 問 卷 調 查，進 一 步 了 解 本 港 父 母 購 買 配 方

粉 的 消 費 習 慣。 我 們 會 調 查 本 地 家 長 在 慣 常 購 買 配 方 粉 的 店

舖 缺 貨 的 情 況 下 ， 可 接 受 的 補 貨 速 度 、 願 意 轉 往 其 他 店 舖 購

買 的 程 度 ， 以 及 他 們 可 接 受 的 價 格 差 距 。 我 們 亦 會 調 查 本 地

家 長 購 買 配 方 粉 的 習 慣 ，例 如 每 次 購 買 配 方 粉 時 家 中 的 存 貨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2013 年 7 月 成 立 了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委 員 會 ， 其 職 能 是 研 究 配 方

粉 供 應 鏈 改 善 措 施，並 向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提 出 建 議。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主 要 配 方 粉

供 應 商 、 零 售 商 、 家 長 ， 物 流 界 人 士 、 相 關 學 術 界 人 士 以 及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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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、 每 次 購 買 的 貨 量 等 、 本 地 家 長 使 用 電 話 及 社 交 媒 體 預 訂

奶 粉 的 傾 向 。  
 

15.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研 究 個 別 配 方 粉 供 應 商 上 門 送 貨 及 零

售 點 取 貨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研 究 如 何 優 化「 奶 粉 券 計

劃 」 。  
 
 
檢 討 「 限 奶 令 」 的 複 雜 性  
 
16. 「 限 奶 令 」是 一 個 涉 及 民 生、業 界 利 益，以 及 地 區 民

情 的 議 題 。 部 分 商 界 傾 向 撤 銷 「 限 奶 令 」， 理 由 是 他 們 認 為

「 限 奶 令 」 有 違 本 港 自 由 貿 易 的 原 則 ， 損 害 本 港 商 業 貿 易 。

然 而 ， 支 持 維 持 「 限 奶 令 」 的 意 見 認 為 「 限 奶 令 」 能 有 助 確

保 配 方 粉 的 供 應 能 滿 足 本 港 父 母 的 需 求，也 擔 心 價 格 會 因 非

本 地 需 求 的 增 加 而 上 漲 。 反 對 撤 銷 「 限 奶 令 」 的 人 士 則 認 為

撤 銷 「 限 奶 令 」 可 能 令 水 貨 活 動 更 猖 獗 ， 進 一 步 影 響 水 貨 活

動 頻 繁 的 地 區 的 環 境 衞 生。配 方 粉 供 應 商 以 及 零 售 業 界 在 優

化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方 面 的 協 作 亦 不 可 或 缺。也 有 部 分 人 士 傾 向

不 撤 銷 但 放 寬 「 限 奶 令 」（ 例 如 有 限 度 地 增 加 可 攜 帶 出 境 的

配 方 粉 數 量 的 上 限 ） 。  
 
17. 面 對 以 上 種 種 複 雜 的 考 慮，政 府 會 秉 持 沒 有 前 設 的 原

則 進 行 檢 討 ， 從 市 場 及 問 卷 調 查 收 集 到 的 資 料 作 客 觀 分 析 ，

務 求 向 公 眾 呈 現 有 關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的 現 況 以 及 其 面 對 龐 大

需 求 時 的 承 受 能 力。政 府 會 與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委 員 會 以 及 其 他

相 關 持 份 者 進 一 步 探 討 保 障 配 方 粉 供 應 鏈 有 效 運 作 的 長 遠

措 施，以 及 評 估 有 關 措 施 能 否 保 障 本 地 父 母 在 不 同 市 場 情 況

下 均 能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透 過 合 理 地 便 捷 的 途 徑 購 買 到 所 需 的

配 方 粉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8.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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